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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太魯閣號事故釀成重大死傷，花蓮地檢署十

六日指出，工程施工邊坡彎道狹窄、路面材質為

沙土，工程車打滑卡邊坡絕非第一次。目前事故

現場已放置鋼軌樁圍籬及紐澤西護欄。 (中央社)

　←花檢偵辦太魯閣號事故案，主任檢察官周芳

怡指出，針對犯罪事實偵查終結，依過失致死罪

起訴肇事主嫌李義祥、移工「阿好」等七人。

 (中央社)


